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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舆情情况 

的专项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苏州华亚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以

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 

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注苏州华亚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亚智能”）的相关舆情。 

经核查，自华亚智能 2023 年 12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受理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

件的通知》以来，不存在媒体对华亚智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申请文件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提出质疑而引发重大舆情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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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舆情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周  祥           潘哲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